山西商人开发落后地区的经验和教训

           ——以旅蒙晋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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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蒙晋商泛指清代在蒙古地区进行贸易的山西商人，—般称“走草地的买卖人”，又称“出拔子”或“贩子”，蒙古语称“丹门庆”(意为肩挑货郎)。清初，内地商人深入蒙古地区贸易，必须经过几个位于长城的要口，即古北口(今北京密云县东北)、独石口(今河北赤城北部)、喜峰口(今河北迁西县北部)、杀虎口(今山西右玉县西北)和张家口、归化城、西宁等。这些深入蒙古地区贸易的商人，统被称为“旅蒙商”。由于明代宣府、大同、山西三镇边地马市、民市贸易的传统影响，这些旅蒙商人中以山西商人的人数最多，实力最强。在旅蒙晋商中最著名的是大盛魁商号。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做生意，总是要遇到许多困难的。其中，困难之一是如何在硬通货缺乏的情况下达成双方满意的协议。落后地区的民众缺少的是货币产品，不缺的是实物产品，对游牧民族来说，自然就是多马、牛、羊之类，但由于这些实物产品不便于储存、保养和管理，因而不被中原商人所接受。这意味着，山西商人要到蒙古地区开展贸易，必须解决交换媒介物的问题。困难之二是如何在交通、通讯落后，社会安全系数很低的情况下纵横数万里，将这些易掉膘、易死亡，需要粮草和人工饲养的牛马羊等活资产顺利地运到内地，这是许多现代企业都没有碰到的物流难题。困难之三是如何适应蒙古牧民的流动式生活，像乡间货郎一样，开展流动贸易。困难之四是蒙古牧民生活水平低，但消费欲望强，这给晋商提出了一个如何在客户信用度不高的情况下开展赊欠业务的问题。事实上，直到今天，这几个问题也仍然困扰着许多中国企业。比如，许多中国企业进军亚非拉市场、俄罗斯和东欧市场时，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当地有很大的市场需求但缺乏硬通货。还有，中国金融企业开发农村市场时，遇到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农民收入不高，信用度低。

300多年前的旅蒙晋商是如何解决上述问题的呢？它们的经验、教训对今天的志在开发农村市场、志在向亚非拉、东欧及俄罗斯市场渗透的中国企业又会有什么样的启发呢？本文试图就上述几个问题作出回答，并请教于方家。
一、靠易货贸易打开市场

清初，山西商人刚去蒙古时，蒙古尚不流通中国的银两和铜钱货币，旅蒙晋商主要是靠易物贸易打开蒙古地区市场的。
在对蒙贸易的诸多产品中，茶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对蒙贸易的大宗产品。当时山西各大商号与茶叶贸易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仅祁县一地就有永聚祥、恒中恒、大德兴、大德诚、大玉川、巨盛川、天恒川、宝巨川、长裕川等十余家茶庄。成千上万的祁县人供职其中。在旅蒙东口——张家口，山西帮茶商竟有百余家。其中在砖茶上以“川”字为商号标记的“两大”、“两长”字号，即长裕川、长盛川、大玉川、大昌川等素负盛名。这四大茶庄均为清廷特允皇商，持有天子赐予的“红色龙票”（特殊通行证），从收购、运输，一直到蒙古腹地皆通行无阻，受到各方保护。蒙古牧民只要见此“龙票"，就争相易货，认为这是货真价实的凭证。

    茶叶所以成为对蒙贸易的大宗产品，是与游牧民族“衣皮毛，食肉酪”，对能够促进消化的茶叶有特殊的偏好分不开的。在游牧民族地区，不论长幼贫富都嗜饮茶，以致到达“宁可一日无食，不叫一日无茶”的地步。正因为此，茶叶在汉蒙贸易中还发挥了一般等价物——货币的作用。当时，晋商和蒙古族贸易的价格一般是：“羊一头约值砖茶十二片，或十五片，骆驼十倍之”，所以“行人入其境，辄购砖茶，以济银两所不通”
。 当时通行的交换情况是：—块砖茶相当于一张羊皮。又布一匹(蒙古人以八寸为方，四方为托，七托为匹)，约值银l两2钱，易牛犊1头，并不带走，仍留原主牧养，过三四年，牛已长大，然后驱入内地，可售价四五十两。

除了茶叶外，布匹、绸缎、药材、蔗糖、烟叶、麦粉、陶器、铁锅、农具等也成为对蒙贸易的大宗产品。这些商品的产地，分布在全国各地，如茶叶多产于福建、安徽、湖北；蔗糖多产于江浙、两广；布匹、烟叶、陶器多产于河南、江西、山西；麦粉、金属日用品多产于河北、山西、陕西等地。这些商品的贩运，可谓长途跋涉，水陆兼程。以福建武夷茶为例。它由福建崇安县过分水关，入江西铅山县，在此装船顺信江下鄱阳湖，穿湖而过出九江口入长江，溯江抵武昌，转汉水到樊城(襄樊)起岸，经河南入泽州(山西晋城)，往潞安(长治)，抵平遥、祁县、太谷、忻县、大同、天镇达张家口，再入塞抵蒙古各旗。其商品数量相当可观，如乌兰察布岁入砖茶20余万方，糙米2 000余石、莜麦800余石。
蒙古地方的商品以牧畜(马、牛、羊、骆驼)和皮张为大宗，这些商品由山西旅蒙商在牧区市场收购后贩运内地。如蒙古羊有数种，每年成交后运内地数百万头。马的成交额也颇大。以乌兰察布盟为例，每年销往内地的成交商品有驼马10万余头，羊皮40余万张，以及皮毛、蘑菇、药材等。

    旅蒙晋商把草原上数以万计的牲畜、皮毛和畜产品运送到内地，满足了内地群众对牲畜、畜产品的需求。例如，矫健的蒙古马不仅为作战所必需，而且运销江南，补充了内地农民耕畜和运输用马的不足；骆驼成了广大北方地区，尤其是山西、陕西、河北等地普遍使用的运输工具。牲畜及畜产品的大量输入内地，改善并丰富了内地人民的生活，牛羊肉已成为北方地区人民必需的食品。互通有无的经济关系，也促进了内地经济的发展。蒙古草原成了内地手工业、农产品销售的广阔市场，又刺激了内地加工业的发展与繁荣。
互通有无的经济关系，在改善两地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就了晋商的辉煌，许多晋商巨子，如乔家、渠家、常家、曹家、大盛魁，都是从辽阔的蒙古大草原上发迹的。
                  二、借助王公贵族的力量降低经营风险
蒙古牧民手头不惟硬通货有限，其产品——牲畜的生产周期又长，这意味着要开发蒙古市场，非得实行赊欠的办法不可。旅蒙晋商通行的做法是：一方面利用蒙古牧民对硬通货的追求，放款取利，以一年为限，超过—年就要提高利率。只是旅蒙晋商追求的并非货币产品，而是让牧民以手中的牛羊马驼等实物产品折价偿还。另一方面是赊销日用杂品，然后定期以牛羊驼马等折价偿还。前—种放款方法实际上是以钱易货；后一种方法则是以货易货，为蒙古牧民解决了不少生活所需和实际困难。山西旅蒙商人经常在春夏之交，载货送到蒙古牧民的营地，把商品赊销给蒙民，当面以货物折合牧畜、皮毛数量，先不收取，迨至秋冬之际，牧畜膘满肥壮时，商人骑着马，拿着账簿，到蒙民驻地，收取牧畜和畜产品，由收购商出据盖有商号印记的“钱帖”（类似现在的会员证）交牧民收藏。待次年春、夏季，该商号载货车到达时，牧民再凭此“钱帖”（会员证）向商人选购其所需的各种货物。还有的旅蒙商人以少量低廉的商品，交换蒙民幼仔畜或瘦弱牲畜，交蒙人代为饲养，待数年长成大畜或膘满肉肥时，再赶回内地高价销售
。

但是在任何地区开展赊欠业务、实行延期付款都是有风险的，旅蒙晋商在经营过程中不仅考虑牧民的个人信用，还考虑利用蒙古王公贵族的权威进一步降低牧民信用不足带来的风险。这是因为，越是在经济落后的地区，人们越需要相互合作才能维持生存，但这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权威来维护组织的团结，协调社会成员间争夺有限资源的矛盾的，在蒙古地区，这一有影响力的机构便是王公贵族及其组成的地方政府。基于此，旅蒙晋商使用一种由地方政府担保的“印票”，规定：凡赊购商品者，须持地方官负责担保并加盖地方政府章的印票。印票上写着：“父债子还，夫债妻还，死亡绝后，由旗公还。”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信用状况不佳者，蒙古王公不会给其担保；另一方面，蒙古王公一旦作了担保，就要负责追偿欠债，不然，就要拿自己的资产赔偿。由于牧民的个人信用和王公贵族的权威信用结合了起来，旅蒙晋商自然不怕放债收不回来。当然，旅蒙晋商也得给蒙古王公贵族一定的补偿，这样才能调动起他们工作的积极性。
以山西商人中的最大的旅蒙商——大盛魁为例。每年，清政府驻蒙代表、蒙古王公代表和大盛魁的代表都要联合举行一次朝格勒尔会议。朝格勒尔，是蒙语中在蒙古草原举行的一种会议的名称。会议内容是由蒙古王公根据上贡清室和自己消费的需要，确定各盟、旗牧民所应承担的贡赋份额，然后以票据形式写明，交付给大盛魁去向牧民索取所负担的债款和利息。而且，在这种会议上，还要讨论确定每年牧民以物抵债时，马、牛、羊、皮毛、药材等的价格。一旦经朝格勒尔会议确定了的价格，任何人都无权修改。所以，实质上朝格勒尔成为议定大盛魁特权贷款的会议，大盛魁凭着朝格勒尔在蒙古草原上大搞垄断性经营，这是它成为第一号旅蒙商的重要原因之一。

出于为朝格勒尔特权贷款的需要，大盛魁专门开设了印票庄，印制了大量的贷款票据，这些票据一经朝格勒尔会议通过，就都盖上了蒙古王公们的大印，故人称印票。按照印票的数额，大盛魁要保证蒙古王公们的一应生活需求，王公们可依数向大盛魁支取现款，各王公向清政府上交的贡金，也由大盛魁统一办理，这样便大大地方便了蒙古王公。事实上，没有大盛魁做中间人，哪位王公也无法向牧民们征集几十万两银子。因此，蒙古王公们对大盛魁特别感激，仿佛是他们的财政部。久而久之，王公们对大盛魁形成了绝对的依赖关系，以致到了离开大盛魁就没法活的地步!

大盛魁的店员们每年要凭印票向牧民们讨债，而多数牧民难以用现金支付债款，只好用马、羊、皮毛等产品偿付。大盛魁一律折价，照单全收，然后拿去投入与内地的交易。这种垄断性的实物贸易，给大盛魁带来丰厚的利润，而且由于它的印票是朝格勒尔议定的，故其他商号也无法染指这一生意。    

大盛魁不仅凭印票向牧民们收取牧产品，而且也常凭印票向牧民赊销货物，付不起现款的牧民只要在印票上画个押，扛上三分利，就可以得到自己需要的商品。但到期还不上钱的，要将本息一起作为贷款重新写在印票上，这样蒙古牧民就逐步变成为大盛魁的长期“忠诚”客户。

旅蒙晋商就是通过这种放款、赊销的办法使牲畜货源有了保障，使定期的、有计划地组织收购和运销成为可能。不仅如此，它还使山西旅蒙商人和蒙古牧民得以保持着长期的主顾贸易关系，为山西旅蒙商获得长期的高额垄断利润打下了基础。

              三、以高效率、高质量的物流赢得市场
针对蒙古牧民流动性生活和牧区市场分散的特点，旅蒙晋商采取了两种贸易形式，—种是走屯串帐篷，游动经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行商。旅蒙山西商人根据牧民的日常生活所需，以车载杂货，周游蒙境，用较为廉价的绸布、茶叶、烟酒和金属器皿及工具等，换取各类牧畜、毛皮等畜产品和珍贵兽皮、药村等。另一种贸易形式是进行城市集镇贸易，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坐商。乾嘉以后，随着旅蒙贸易的兴旺发达，旅蒙晋商逐渐由一年一度往返，以驼队牛车载货游动经商，改为在蒙古各地开设固定性商业网点。他们“往来既久，渐与蒙人稔习，乃乞隙区支窝棚，而不去”，“迨至囊橐丰富，遂营田宅，畜牛马，易行商为坐贾”
，成为永久性商号。诸如多伦诺尔、归化城(呼和浩特)、库伦(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都是旅蒙晋商的集中活动城镇。其中，归化城又是重点中之重点。许多山西旅蒙商把归化城看作是生财积资的宝地，在这里拼命角逐。

以大盛魁为例。他们在组织销售蒙人所需商品和采购蒙古畜牧产品时，就采用人称“货房子”的骆驼队在草原上进行流动贸易，组织了两种货物仓库。一种是把归化城发往蒙古各地的各种货物，按品种分贮货房，再发给流动贸易的“货房子”运销各镇，甚至运到每个蒙古包销售；一种是把这些流动贸易“货房子”换回来的各种牲畜、毛皮等产品，也按种类分贮货房，根据市场所需，按一定季节组织“货房子”回运到归化城总号，再组织转销。这两部分仓库组织的贸易、货运房子，往返进出，川流不息，庞大的骆驼队不停地往来于归化与乌里雅苏台之间数千里之遥的商路上。

大盛魁的“货房子”分为批发和零售两种。批发“货房子”包括帐篷一顶，商人和驼工二十余人，骆驼和马两百多头，狗（保卫队伍）十几只。每顶货房子为一个销货单位，到指定的盟旗将货物成批赊销。专做零售业务者，驼队大小视商品情况，有时只用一头或三五头骆驼，驮少量货物，走串到蒙古人住的毡房做买卖。对于蒙古王公贵族奢侈生活的特殊需要，大盛魁亦全部包下来，满足供应，从而获得了蒙古贵族的欢心。至于收购回的羊马则设置羊马牧场牧养。待组织够一顶“货房子”的数目时，就把羊群、马群安排好序列往归化城赶运。途中设专人收容瘦弱羊马，赶回原牧场喂养，等膘肥体壮后再入选编群。

蒙古市场广阔但分散的特点对旅蒙晋商的物流管理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由于当时在草原经商主要靠驼马运输商品，故旅蒙晋商又有“驼帮商人”之称。在交易繁盛时期，有数万只(辆)的骆驼和牛马车投入运输。这些驼、车结队而行，每十五驼编为一队，每队有两人赶驼，十队为一房，驼行常数房相随，累达百千，迤逦行进，首尾相望。牛、马、车辆也上百或数百结队，首尾相衔，长可数里。清人徐珂《清稗类钞》有详细记述：“山西行商有车帮。晋中行商运货来往关外诸地，虑有盗，往往结为车帮。此即为泰西之商队也。每帮多者百余辆，其车略似大古鲁车，一车约可载重五百斤。—御者可御十余车。日人而驾，夜半而止，白昼牧牛，必求有水之地而露宿焉，以此无定程，日率以行三四十里为常。每帮车必挈犬数头，行则系之车中，止宿则列车为两行，成椭圆形，以为营卫。御者聚帐篷中，镖师数人，更番巡逻。人寝，则以犬代之，谓之卫犬。”

考虑到骆驼在对蒙贸易运输中的巨大作用，有实力的商家纷纷自建骆驼饲养场。如，为了保证运输所需骆驼的休整补充，大盛魁在乌里雅苏台设置有大规模的骆驼饲养场，专供驼队临时休养。同时还配备预备驼队，担负临时运输任务，并作为死亡伤病骆驼的补充。饲养场骆驼少的时候有1500峰，多时在3000峰以上。对蒙贸易的巨大需求还刺激了专业运输商号的兴起。如，山西祁县自康熙年间就有专搞运输的商号。同治、光绪年间，祁县榆林的余姓，养有1000多峰骆驼，永安的柳姓，养有800多峰骆驼，当地人称“余一千，柳八百”。他们两家都给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等著名旅蒙商号驮过货，或从山西曲沃驮生烟，或从河南清化驮铁货，再运到归化城。

对旅蒙晋商来说，要提高物流效率，还必须解决运输中的物耗和产品保鲜等问题。当时，从张家口到海拉尔，行程较远，需两月。从归化城(呼和浩特)到库伦(乌兰巴托)行程2000公里，需时3个月。对旅蒙晋商来说，在高低不平、崎岖难行的山路和大漠间运输，如何将货物损害率尽可能地降低就成了大问题。山西旅蒙商在长期的贩运生涯中发挥聪明才智，曾创造和积累了不少经验。如大盛魁每年运往外蒙地区砖茶3万箱以上，生烟2000多囤(每囤180包，每包1斤)，还有许多瓷器、木碗等易碎物品，但都运输完好。大盛魁从外蒙赶回的活羊一般都在100万只以上，活马在2万匹左右。在长途赶运中，由于采取“分群赶运”法，不仅不会掉膘、死亡，而且经常增长膘肉。所谓“分群赶运”，就是千余只羊为一群，十群为一房，约活羊15，000只，在赶运时拉开距离，各群相距l公里左右，最后一群羊由技术高者充任赶运，在行程中羊群上午比下午走得快，早晨比中午走得快，午后羊群疲乏了，走得慢，赶运速度以羊能吃上草为前提，不允许只赶路而羊吃不上草。

赶运活马时，每顶房子赶马约15000匹，由24人分两班日夜轮流行走，轮流休息。
不仅如此，旅蒙晋商还力求赶运活马所经或所到之地，均逢当地的骡马大会召开之际，以便进行交易。
正是依靠高效率、高质量的物流，山西商人才以其经营活动，推动了黄河上下、长江南北以及东北、西北、西南边陲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并获得了“足迹遍天下”的美誉的。
          四、以周到的服务、过硬的商品质量巩固市场
山西旅蒙商要在蒙古扎根，还必须克服语言障碍，加深和蒙古民众的情感交流，力求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起初，由于语言不通，山西旅蒙商在蒙古贸易广采通事制。通事，“通报传达”之义，即会说蒙语的翻译。由通事从中说合交易，蒙民“惟通事之言是听，通事遂得上下其手，以获厚利”
。通事制的存在，严重限制了山西旅蒙商和蒙古民众的直接交流，不利于对蒙贸易的长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进入蒙古各地的山西商人，为了做好对蒙贸易，很注意学习蒙族语言，他们曾编纂用汉语注音的《蒙古语言》工具书，“每日昏暮，伙友皆手一编，习语言文字，村塾生徒无其勤也”。
在经商活动中，旅蒙晋商还根据用户的要求，积极组织货源，严把质量关。如蒙民以肉食为主，喜用砖茶，大盛魁便自设茶庄，加工“三九”砖茶。牧民喜欢用结实耐穿的斜纹布制衣，它便大量购进，以满足牧民需要。对于蒙民和喇嘛专用的物品，如蒙靴、马毡、木桶、木碗和喝奶茶使用的器皿以及寺庙喇嘛用品，大盛魁实行专门订货，选择技术精湛的工匠特别订制，从而保证了商品品种齐全、质量过硬。为了以优质热忱的服务满足顾客的需求，旅蒙晋商还精心研究蒙古人的生活习惯。例如，蒙民不长于算账，他们就把衣料和绸缎裁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任蒙人选购。蒙古治病习惯用72味、48味、36味、24味4种药包，大盛魁就将中药按此分包，药包上用蒙、汉、藏三种文字注明药名和效用。甚至每年冬至以后，用白面和羊肉加工大量饺子、通过自然冷冻，运往蒙古包销售。

在经商活动中，旅蒙晋商还注意蒙族的风俗习惯，做到入乡随俗。例如，有的旅蒙晋商们还学习和掌握一些医疗针灸技术，在行商活动中对蒙民中一般病症予以医治，以获取蒙民好感。他们还拿出相当精力协调与蒙古亲王、贝勒等上层社会人物的关系，目的是取得他们的信赖，以便在营销活动中得到支持。经过长期的、多方面的努力，旅蒙晋商终于开拓并巩固了他们在蒙古草原的商业活动，以致在一般牧民心目中，把山西商人看做和牧主台吉（蒙古低层统治者）一样重要，山西商人在广大蒙古地区的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五、引以为戒的教训
旅蒙晋商在蒙古地区的经营并非全是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借鉴的教训，这主要指部分旅蒙晋商利用落后地区民众交易范围有限，对外部信息不了解的弱点，长期地保持垄断高价，结果引起当地民众不满，以致发生某些极端暴力事件。例如，某些山西商人利用当地蒙古王公贵族的支持，有恃无恐，在同牧民的长期交易中，将本来很好的商业信用——赊销，演变成为“驴打滚”、“利滚利”等手段，实行过分的经济榨取，从而引起蒙古族民众的不满。清人松筠说：“沿边各旗札萨克游牧，往往有商民以值数钱银之砖茶，赊与蒙古，一年偿还，揩不收取，必欲按年增利。年复一年，索其大马而收之。此弊不但有关蒙古生计，而贪饕如此，竟有被蒙古仇恨致毙者。”

还有些旅蒙晋商“以牲畜质物，指定某畜由原主代为饲养，数年后取之如携，若有死伤，原主指他畜以为偿”
。显然，这样的规定没有考虑到严酷的自然环境所导致牧民生产的巨大的风险性，很有些利用蒙民的无知进行商业欺诈的味道。当然，正因为在蒙古的贸易存在上述种种弱点，有眼光的山西商人才非常重视“义”的宣传，并抬出深孚众望的关公做号召。

“义者，宜也”
，一次性交易中的“义”和长期交易中的“义”是不一样的。对于一次性交易来说（这里不考虑竞争对手的因素），由于交易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会利用对方的无知力求以有利于自己的价格成交。但随着买卖双方交易次数的增多，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也在逐步改变着，有关商品质量、成本的信息会越来越透明，在这种情况下，交易价格也会越来越公平。如果再加上竞争对手的因素，公平价格实现的速度会更快。这是因为竞争对手的加入，会向消费者泄露行业的成本结构和产品的质量状况，这有助于改变买卖双方信息不透明的状况，有利于公平价格的实现。对旅蒙晋商而言，刚刚进入蒙古市场时，由于极大地满足了蒙古牧民的需求，即使价格高点，蒙古牧民也不以为怪。但时间久了，随着蒙古牧民间相互交流的增多，所拥有的信息量的增长，他们自然会形成一个自己的关于商品价格的预期，从而产生逼迫旅蒙晋商降价的压力。如果旅蒙晋商长时间内无视蒙古牧民的这些要求，牧民的不满自然就会转化成愤怒，一旦碰到合适的时机，很容易演变成群体性暴力事件，这就是某些旅蒙晋商被蒙古牧民仇恨致毙的原因。这说明，即使不考虑竞争对手的因素，商人也必须要顺应消费者需求以及社会舆论的变化，对商品的价格、质量、包装等做适当调整。如果再把竞争考虑进去，这一有关产品质量、品种尤其是价格调整的速度会更快。

对晋商而言，蒙古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性的市场。这是因为，清政府基于民族地区安全的考虑，对入蒙贸易做了很多限制性的规定，这就使得蒙古市场的竞争很不充分。旅蒙晋商出于维护高额垄断利润的考虑，自然缺乏降低商品价格的动力。但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通讯的进步，意味着人类远距离贸易的能力的增强，意味着晋商在蒙古市场的垄断地位是一定要被打破的。19世纪60年代后，俄商进入蒙古市场，短时间内打破了晋商的垄断。个中原因，除了凭借不平等条约作后盾，以及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取得了更大的竞争优势外，还与晋商长期保持垄断高价，引起了蒙古牧民一定程度的不满是分不开的。
显然，从消费者角度讲，是欢迎外部竞争者进入的，这有助于打破垄断，给消费者更多的福利。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通讯的进步，也使得商业竞争能够在更广阔的社会范围内进行（这就是商品经济的全球化），这意味着没有一家企业能够凭借固定不变的技术在一个地区长期维持垄断地位。它说明，企业欲在一个地区长期经营下去，一是必须发挥创新精神，重视科学技术的力量，力求用先进的技术不断创造出社会需要的高品质低价格的产品，这样才能长时期内保持竞争优势。这是从企业如何协调与竞争对手的关系角度而言的；二是在考虑企业眼前利益的同时兼顾长期利益，处理好与消费者乃至社会的关系，顺应他们需求的变化，这样才能长时期内赢得顾客的信赖。这是从企业如何协调与消费者关系的角度而言的。我想，这就是当代企业应从旅蒙晋商的经营实践中吸取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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